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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016

公司简称：心脉医疗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彭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苗铮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顾建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12,608,982.52 268,816,323.58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36,677,188.05 216,155,155.11 3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905,645.53 80,157,960.05 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7,585,761.67 172,870,887.38 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2,533,389.88 76,085,508.42 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1,821,813.44 71,041,827.51 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6 43.2 减少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4 1.41 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4 1.41 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5,898.57 9,661,228.5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2,898,438.36 2,898,438.3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42,187.69 42,187.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458,478.69 -1,890,278.19

合计 2,598,045.93 10,711,576.4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1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Corp.�

Limited

32,902,933 45.71 32,902,933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联新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上海联

木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088,238 8.46 6,088,238 无 0 其他

上海虹皓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5,294,140 7.36 5,294,140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铧杰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阜

釜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3,791,911 5.27 3,791,911 无 0 其他

上海久深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625,183 3.65 2,625,183 无 0 其他

中金佳合（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中金佳

泰贰期（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2,212 2.09 1,502,212 无 0 其他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323,530 1.84 1,323,530 无 0 国有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资

管－南京银行－国

泰君安君享心脉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272,139 1.77 1,272,139 无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

有限公司

865,239 1.20 865,239 无 0 国有法人

微创（上海）医疗

科学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 0.63 4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文宇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4,292 人民币普通股 134,29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862 人民币普通股 92,862

刘英 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00

耿金星 81,891 人民币普通股 81,891

张勇 70,004 人民币普通股 70,004

周文祥 69,130 人民币普通股 69,130

陈基华 59,731 人民币普通股 59,731

谢舒燕 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

黄培忠 52,183 人民币普通股 52,1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59,766,239.97 49,900,818.74 162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及销售回

款带来的现金增加

预付账款 13,939,036.19 8,478,711.60 6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采购规模上升带动

预付采购款上升

存货 50,065,633.33 33,721,547.94 4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生产规模扩大带动

存货规模上升

在建工程 336,490.61 1,165,190.30 -7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部分在建工程结转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46,684,743.02 20,514,035.93 12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Minos腹主动脉支

架及输送系统项目的开发支出转入无形

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80,383.83 797,244.33 17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的固定资产采

购款项上升

应付账款 8,277,468.39 6,226,379.17 3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采购规模上升导致

应付材料采购款上升

预收账款 3,113,545.00 1,849,434.00 6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应交税费 6,130,776.32 3,252,692.86 8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尚未支付的所得税

增加

其他应付款 22,580,715.96 9,241,075.48 144%

主要系报告期末计提尚未支付的IPO发

行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854,496.19 1,323,303.19 40%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长导致预计

的退换货负债增加

预计负债 4,540,318.26 3,165,775.52 43%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长导致预计

的退换货负债增加

实收资本 71,978,147.00 53,978,147.00 33%

主要系报告期内IPO导致实收资本的变

动

资本公积 808,842,578.96 96,353,935.90 739%

主要系报告期内IPO溢价发行导致的变

动

未分配利润 149,273,681.15 59,240,291.27 152% 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至9月 2018年1至9月 变动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7,585,761.67 172,870,887.38 43% 报告期内不断开拓市场带来销售提升

营业成本 51,541,627.17 35,243,874.97 46% 销量上升带动销售成本增长

销售费用 32,548,583.32 24,928,350.40 31% 销售费用随销售规模上升而上升

管理费用 13,871,187.80 9,794,729.28 42% IPO上市中介机构费用等支出增加

研发费用 29,511,429.09 17,584,463.91 68% 研发项目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3,260,920.60 -69,067.75 4621%

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43,135.82 - n/a

由于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 原计入资

产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入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1,144,181.77 -528,510.10 116%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上升

其他收益 9,661,228.58 5,933,742.25 63% 主要系补贴收入增加

所得税 18,312,076.84 13,368,376.01 37% 主要系公司税前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博

日期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06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脉医疗” 或“公司” ） 拟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民币23,

213,431.82元，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 人

民币23,213,431.82元。 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7月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微创心脉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79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00万股，每股面值为1.00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46.2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83,21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2,

965.89万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7月18日出具了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900387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募集资金

到账后， 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与联合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年8月6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上海

蓝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蓝脉” ）作为募投项目主动脉及外周血管介

入医疗器械研究开发项目的实施主体，开展募投项目中相关静脉血管介入医疗器械

的研发。 公司、上海蓝脉与联合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五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计划利用募集资金额

1 主动脉及外周血管介入医疗器械产业化项目 15,128.45 15,128.45

2 主动脉及外周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研究开发项目 35,497.87 35,497.87

3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4,483.59 4,483.59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65,109.91 65,109.91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上述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筹资金先行支

付部分项目投资款，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置换先前投入的自筹

资金。

三、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3,213,431.82元，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9年9月

30日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3,213,431.82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招股说明书披露拟用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金额

1

主动脉及外周血管介入医疗器械

产业化项目

151,284,

500.00

151,284,500.00 3,370,857.82

2

主动脉及外周血管介入医疗器械

研究开发项目

354,978,

700.00

354,978,700.00 14,550,026.50

3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44,835,900.00 44,835,900.00 5,292,547.5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

000.00

100,000,000.00 -

合计

651,099,

100.00

651,099,100.00 23,213,431.82

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1900996号）。

四、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10月24日，心脉医疗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23,213,431.82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23,213,431.82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关于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

置换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

华振专字第1900996号），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编制基础编制，并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23,213,431.82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毕马威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1900996号）， 且符合募集资

金到账后 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3,

213,431.82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菁证券有限公司认为：本

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鉴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 联合保荐机构对心脉医疗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

马威华振专字第1900996号）；

（三） 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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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

生产经营业务，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心脉医疗” ）于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未包括关键管理人

员薪酬支付金额）。

2、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情况，公司决定增加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500万元，合计不超过1500万

元（未包括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支付金额）。关联董事彭博及苗铮华已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 公司预

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

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计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

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行为。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

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 预计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未包括关键

管理人员薪酬支付金额）预计额度合计不超过1,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2019年度

全年

1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2,900,000.00

2 Medical�Product�Innovation,�Inc. 购买商品及劳务 3,200,000.00

3 脉通医疗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及商品 8,500,000.00

4 上海安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40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三）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

月30日

1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1,257,580.02

2 Medical�Product�Innovation,�Inc. 购买原材料 1,485,296.10

3 脉通医疗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购买原材料及商品 5,733,129.97

4 上海安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300,000.00

合计 8,776,006.0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5月15日，法定代表人常兆

华，注册资本35000万美元，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牛顿路501号。

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造影检查导管、治疗扩张导管、关节假体、非血管支架及装置、

血管支架及附件类医学材料及制品、手术器械,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转让

自研技术，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从事Ⅰ类、Ⅱ类和Ⅲ类医疗器械(范围详

见许可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商务信息咨

询(金融信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脉通医疗科技 (嘉兴)�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21日，法定代表人阙亦云，注

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1303号5号楼第2

层。 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零配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Medical� Product� Innovation, � Inc.，2011年6月28日于美国加州注册成立，办

公地址位于加州尔湾199� Technology� Drive,Suite� 105� Irvine,� CA� 92618。注册

资本为20万美金，主要经营业务为：在美国采购设备及原材料后出口至中国。

上海安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0日， 法定代表人HONGYAN�

JIANG，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601号1幢1层1G06室。 经营范围为从事医疗科技(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开发和应用)、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2 Medical�Product�Innovation,�Inc. 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3 脉通医疗科技 (嘉兴)�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4 上海安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覆膜、 输送器管材等原材料及动物实验

服务等，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价格确定。 为维

护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在公司的生

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 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公司与

关联方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

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五、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综上所述，联合保荐机构对心脉医疗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

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专

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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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 对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均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新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在原财会[2018]15号文件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部分调整，自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时，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通知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了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金融工具政策

2017年4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2019年5月9日， 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

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进行追溯调

整。

4.债务重组准则

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二）审议程序

2019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 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

整。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

金流量均无实质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会计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财务报表格式以及新

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 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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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19�年10月24日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9�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CHENGYUN� YUE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参加监事 3�名，

实际参加监事 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 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允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2）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23,213,431.82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关于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

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06）。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财务报表格式以及新

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 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8）。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